附件1：

平安志愿服务项目等级化运行要求
   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管控，合理设置群防群治巡逻力量和区域，按照安保工作具体要求，适时启动相应等级的巡防力量和措施。勤务等级分为三级(日常勤务)、二级、一级、一级+四个等级，由综治办、罗泾派出所统一下达。现就有关勤务等级要求如下：

一、三级(日常勤务)

1、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旅游景区、商圈、商业街、各类市场专职和兼职的治安保卫人员，聘请的专业保安公司保安员、单位自招保安员、物业保安等单位保安员为主体，认真履行门岗值班、单位内部巡逻、重点部位守护职责。

2、居民小区以居委干部、业委会成员、楼组长、平安志愿者、物业保安等人员为主体，群防群治力量不少于10%，开展治安巡逻、安全隐患排查、矛盾纠纷化解、治安防范宣传、情况信息收集等看家护院任务。群防群治队伍应穿戴“平安志愿者”的标志标识。

二、二级

1、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旅游景区、商圈、商业街、各类市场增加各单位内部安全防范职能部门领导带班执勤。

2、居民小区增加综治干部、专业社工、综治社保队员、社区综合协管员开展看家护院工作。群防群治力量不少于30%，统一穿戴“平安志愿者”的标志标识。

三、一级

1、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旅游景区、商圈、商业街、各类市场增加单位党政领导带班执勤。

2、居民小区增加社区民警指导、带班群防群治队伍开展看家护院工作。群防群治力量不少于50%，统一穿戴“平安志愿者”的标志标识。

四、一级+

在一级勤务等级的基础上，社区群防群治力量全部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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